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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2〕7 号 

荆州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28 日 

 
 

按语：当前，省内省外很多地方相继建立和实施了招标计划

提前发布制度。该制度的实施，进一步加大了工程建设项目交易

信息公开力度和透明度，全方位、全视角向社会公开交易活动信

息，是深入优化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的重要改革举措。其指导

思想是推动招标人科学合理制订项目招标实施计划，有效延长市

场主体投标准备时间，保障项目交易竞争更充分、交易活动组织

更高效、交易程序规则更阳光，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。为更好帮

助各市场主体在区级平台开展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，现就

试行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提前发布作如下工作指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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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进行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提前发布 

 

一、关于适用范围 

进入荆州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的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

建设项目。行业主管部门另有约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二、关于发布内容 

招标计划包括：项目名称、项目法人（招标人）名称、项目

批准文件及文号、主要建设内容、招标方式、招标公告计划发布

时间、合同估算金额等招标项目有关内容，见附件“荆州区工程

建设项目招标计划”样稿。招标计划发布内容仅作为潜在投标人

提前了解招标人初步招标计划安排的参考，招标项目实际内容以

招标人最终发布的招标公告和招标文件为准。 

三、关于发布时间 

（一）除涉密、应急、抢险救灾等项目外，项目法人（或招

标人）原则上应在项目挂网招标之日前不少于 30 日发布招标计

划，未按要求发布招标计划的，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不予受理项

目进场登记。 

（二）2022 年 10 月 1 日前为过渡期，过渡期内挂网招标的

项目只需及时发布招标计划即可，提前时限不做要求。 

三、关于发布流程 

项目业主（招标人）按要求填写“荆州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

计划”并加盖公章后，在区人民政府网站“公共资源交易”栏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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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。待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设置“招标计划”专栏后予以同步推

送并公开发布。 

四、关于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区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、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确

保这项工作顺利推行。 

（二）项目业主（招标人）作为招标计划发布的责任主体，

要按规定及时发布，并确保内容准确。区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

要加强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。 

 

附件：荆州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计划（样稿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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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荆州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计划 

（样稿） 

 

一、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项目法人（或招标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项目批准文件及文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主要建设内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招标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

六、招标公告计划发布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

七、合同估算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  

八、联系人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

 

备注：以上内容为投标人提前了解项目提供参考，具体项目信息以项

目实际招标文件为准。 

 


